
宣称能贷款

要求客户交定金

我的当事人苏凌云和两个亲兄

弟一起开了家公司， 长期从事摩托

车销售业务， 但生意一直不温不

火。 后来， 苏凌云发现购买摩托车

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人。 面对总价一

万余元的摩托车， 很多年轻人感到

全款购买有一定压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 苏凌云了解

到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第一步是发布广告， 尤其是通

过近年来兴起的短视频平台引流，

宣称可以帮助买家办理贷款购车。

第二步是当潜在客户通过网络

咨询时， 工作人员按照事先准备好

的话术， 让心存疑虑的意向客户对

贷款放心，并让客户先支付 1000 元

定金，并记录其姓名、身份证号码等

信息用于办理贷款。随后，工作人员

会让客户签署一份电子合同， 明确

“不按时支付尾款，定金不予退还”。

第三步是在几天后告知客户，

由于客户的征信有问题， 无法办理

贷款。但实际上，苏凌云等人根本没

有帮助客户联系贷款平台。此时，客

户将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短期内自

行筹措资金支付尾款， 要么不支付

尾款，那么公司就会没收定金。

第四步分为两种情况。 针对支

付尾款的客户， 公司会通知供应商

发货。 而对于不付余款又希望退还

定金的客户， 公司也替工作人员准

备了一套话术加以应对， 实在不行

就酌情退还部分乃至全部定金。

生意红火

开设两家分公司

采用这一新的“商业模式”

后， 公司的成交量、 营业收入均大

幅上升。 不到一年时间， 交纳定金

的客户有将近 2 万人， 收取的定金

高达 1000 余万元。

公司发展如此“红火”， 以至

于苏凌云等人又开设了两家分公

司， 采用相同的模式经营， 这几家

公司的员工总数有近百人。

在苏凌云等人看来， 他们只是

采用了新的营销方式， 所谓帮助办

理贷款只是一种托词， 目的是让客

户因为有了“沉没成本” 而继续支

付尾款， 从而促成交易。

但由于有客户报警， 公安机关

以涉嫌诈骗罪进行了刑事立案，并

对苏凌云三兄弟采取了刑事拘留措

施， 这对苏凌云一家来说无异于晴

天霹雳。 由于三兄弟都是公司股

东， 平时在公司各负责一块工作，

所以无法区分主从犯。 也就是说，

如果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成立， 三

兄弟都将面临十年以上的刑期。

犯罪金额

从千万元到8.7万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 苏

凌云辗转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

尽管苏凌云在侦查阶段已被取

保候审， 但他自己知道， 前景不容

乐观： 公安机关为该案投入了大量

办案力量， 先后找到数百位被害人

调查取证。

起诉意见书中， 根据公司的银

行转账流水， 对公司的每一笔交易

都进行了统计， 认定苏凌云等人的

诈骗金额共计 1000 多万元。

在向苏凌云了解案情过程中，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苏凌云表示，

如果他们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诈

骗”， 那么每“骗” 一次的收益顶多

是 1000 元。 但是， 销售摩托车的利

润是高于 1000 元的， 因此， 他们还

是希望客户能补齐尾款， 以赚取更

高的利润， 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客

户补齐了尾款， 公司也实际安排了

供应商直接发货给客户。

也就是说， 公司与客户之间存在

大量的真实交易， 这部分客户交纳的

定金实际已抵充了货款。 因此， 苏凌

云的上述说法， 能不能得到其他证据

印证， 成了本案辩护的关键之处。

接受委托后， 我立即申请查阅了

案卷材料。 经过仔细阅卷我发现， 卷

宗中有上游供货商 B 公司、 C 公司

的证言， 表明苏凌云等人确实委托他

们直接向补齐尾款的客户发货。 B 公

司还提供了完整的发货记录清单， 显

示先后发货的共有 4500 余单。

我认为苏凌云的辩解有相关证据

的印证， 公司仅通过一个供应商就发

生了 4500 余单真实的交易， 因此就

犯罪金额向检察机关提出了异议。

我指出： 首先， 在案证据已经证

明苏凌云等人与客户之间存在大量真

实交易， 并不是每一笔 1000 元的定

金都是诈骗。 因此， 根据银行转账流

水认定诈骗金额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次， 根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

准， 只有被害人明确表示自己被骗，

且后续未再支付尾款， 才能认定其被

骗了定金。

最后， 按照诈骗罪犯罪金额的一

般认定规则， 苏凌云等人在案发之前

已经退还给客户的定金部分， 应当从

犯罪金额中予以扣减。

第一份律师意见书交给检察官后

不久， 案件进入了第一次退回补充侦

查阶段。 一个月后， 公安机关将案件

再次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次，

公安机关变更了起诉意见书， 根据在

案 80 余名被害人的陈述、 转账记录

等证据， 认定苏凌云等人的诈骗金额

为 8.7 万元。

得知这样的变化， 苏凌云和我都

松了一口气。

认罪认罚

如愿被判处缓刑

初战告捷后， 我们的努力仍未停

止。 经过对案情的仔细分析， 我认为

本案定性为诈骗罪并不准确， 应认定

为合同诈骗罪。

首先， 本案中存在合法有效的合

同关系。

其次， 各被害人被骗是基于对合

同关系的信赖。 正是因为买卖合同的

存在， 被害人才向苏凌云等人支付了

定金。 苏凌云等人也是基于双方之间

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通过诱使对方履

行合同义务、 己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

方式， 最终完成犯罪闭环。

最后， 本案侵害的法益主要是市

场交易秩序， 苏凌云等人的行为完全

符合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模式， 破坏了

摩托车买卖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基于以上理由， 我又向检察机关

提交了第二份律师意见书， 就本案的

定性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还提交了

载有类似判例的案例检索报告。

这份意见提交后， 案件又进入第

二次退回补充侦查。 在审查起诉期限

即将届满之时， 检察机关采纳了我们

关于定性的意见。 鉴于苏凌云有坦

白、 主动退赃等从轻情节， 我们与检

察官进行了充分沟通， 检察机关提出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苏凌云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 可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在我作为辩护律师的见证下， 苏

凌云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案件正

式起诉到了法院。 最终， 法院采纳了

量刑建议， 判处苏凌云有期徒刑一年

二个月， 并适用缓刑。

（文中人物为化名）

宣称能帮客户办贷款购买摩托车， 并在短视频平台投放引流

广告，获得了大量客户。 但交了定金的客户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根

本没有去联系贷款事宜，而是直接告知客户贷款未获批，须自行补

齐尾款，否则定金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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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千万？

最终认定8.7万
获判缓刑

□ 浙江金道（嘉兴）律师事务所 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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